
反對派昨日在記者會宣稱，25個反對
派立法會議員致函行政長官林鄭月娥，邀
請她就修訂《逃犯條例》事宜，在6月9日
反修例遊行前舉行公開電視辯論，向公眾
清楚交代政府修訂《逃犯條例》的理據。
他們稱，涂謹申會代表反對派一方進行辯
論。

政府會續向各界解說
特首辦昨日下午回覆表示，如議員希

望就條例草案內容進行務實討論，立法會
仍然是最合適的場所。

特首辦表示，得悉立法會保安事務委
員會將於本月31日加開特別會議，讓議員
有機會討論條例草案並提出問題和建議，
負責條例草案的官員定必全力配合，回應
議員的關注。政府團隊亦會繼續以不同方
式，向香港社會各界以至海外人士解說《
條例草案》，進一步消除疑慮。

立法會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
員馬逢國提出疑問：之前林鄭月娥到立法
會回應議員質詢時，涂謹申為何不進行
辯論？而偏偏要選擇在草案恢復二讀辯
論之前搞辯論？他強調，審議法案是立
法會的職責，故立法會是最適合進行辯論
的場所。他批評，涂謹申擔任議員二十多
年，卻連續兩次主持法案委員會會議都無
法選出主席， 「還談何與特首辯論？」

陳勇：事出反常必有妖
港區全國人大代表、民建聯副主席陳

勇認為， 「事出反常必有妖！」他指出，
反對派之前一直拒絕理性討論，在立法會
為了阻撓今次法案審議，已完全不顧法律
、禮儀，甚至用粗言辱罵特首，種種行為
完全是政治流氓的手段， 「現在突然說要
和你辯論，三歲小孩都看得出其中必然有
詐！」他說，與反對派辯論毫無意義，因
為即使他們理虧詞窮，之後依舊會輸打贏
要，反對修例，故政府拒絕辯論，繼續廣
泛向市民解釋修例細節才是明智
之舉。

反對派昨日向行政長官林鄭月娥下 「戰書」 ，邀請特首在下月九日前，就修訂
《逃犯條例》與民主黨涂謹申進行電視辯論。特首辦拒絕有關要求，並回應指，如
果議員希望就草案內容進行務實討論，立法會仍然是最合適場所。特首辦又指出
，立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今個月31日會加開特別會議，議員有機會討論草案及
提出建議，政府亦會繼續向各界解說，進一步釋除疑慮。有議員批評涂謹申連
續兩次主持法案委員會會議都無法選出主席， 「還談什麼與特首辯論？」

特首辦：立會是討論修例最合適場所
反對派欲與林鄭電視辯論 建制派批輸打贏要無意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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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台仰、李東昇政治避難的荒唐邏輯

就在香港賣港派頻繁竄訪美加等國，游
說 「八國聯軍」圍剿中國、施壓香港的敏感
時刻，涉嫌煽動旺角暴亂而被通緝的 「本土
民主前線」召集人黃台仰及成員李東昇近日
現身德國，通過美國《紐約時報》等外國傳
媒透露，去年已獲德國 「難民庇護」。

消息一出，輿論嘩然。黃、李二人被香
港警方控以刑事罪而非 「政治罪」，香港法
院尚未預審，二人就先後出逃，法院遂發出
通緝令至今。德國何以接受其 「政治避難」
？再細看此事，其中的邏輯甚為荒唐！

非「政治犯」豈能「政治避難」
眾所周知，由於 「二十三條立法」懸而

未決，本港至今無一個因 「港獨」獲罪的案
例，包括黃之鋒、「佔中九丑」等，都是因刑
事犯罪被審判，黃台仰、李東昇也不例外。

發生在2016年2月8日大年初二的旺角暴
亂，造成百餘人受傷，其中近90名是正在執
法的警員。暴徒用地磚、木棒襲擊警察，並
焚燒公共設施，險些造成大規模火災，是典

型的刑事犯罪。有現場錄影顯示，黃台仰站
在小型客貨車車頂上，利用擴音器指揮示威
者。事後，黃台仰還在網上發布錄音稱： 「
寧為玉碎，不為瓦全」。 「旺暴」之後，警
方進入天水圍一個單位拘捕黃台仰時，發現
可疑化學物品。隨後，黃台仰與香港 「本土
民主前線」成員梁天琦等七人，被控旺角暴
亂中煽惑暴動、煽惑非法集結及暴動等罪。
在保釋候審期間的2017年9月，黃台仰、李
東昇向法庭申請到德國參加學術活動，獲准
出境後，便銷聲匿跡，其性質屬於棄保潛逃
，法庭隨後發出通緝令。

毋庸置疑， 「本民前」是一個主張 「港
獨」的組織，黃台仰、李東昇均向社會散布
過不少 「港獨」言論，但警方僅僅針對 「旺
暴」中的二人的行為，檢控其刑事罪，二人
與 「政治犯」不搭界。既非 「政治犯」，德
國政府豈能給他們以 「政治避難」的身份？
這個邏輯十分荒唐！

「德國的憂慮」是國際笑話
德國政府給予黃台仰、李東昇 「難民庇

護」，有外媒引述德國外交部解釋，是由於
「愈來愈憂慮」香港反對派的政治空間 「被

收窄」；同時留意到香港的言論自由、新聞

自由正 「受到蠶食」，尤其涉及 「敏感的政
治議題」。

德國的 「憂慮」堪稱國際笑話。理由有
三：第一，黃、李二人被控刑事犯罪，並非
因為其發表了不當言論，所謂 「言論自由、
新聞自由受到蠶食」純屬無稽之談。第二，
香港的地位早已通過基本法確定。香港是中
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香港是中國的一個特
別行政區，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隸屬於中華
人民共和國中央人民政府。這些原則明確寫
進了基本法，這也就意味着 「港獨」不是一
個可以討論的話題。所謂 「敏感的政治議題
」所指明顯是 「港獨」，德國政府支持某些
香港人公開宣揚 「港獨」，嚴重違反了有關
國際準則，是對中國內政的粗暴干涉。第三
，香港的法治環境不必 「憂慮」。根據美國
非政府組織 「世界正義工程」發表的2018至
2019年度全球法治指數，香港在126個國家
及地區當中排第十六位，法國排十七位，韓
國十八位，美國更排在二十位，德國政府若
是憂慮香港法治環境變差而庇護黃、李兩個
通緝犯，完全站不住腳。這是對香港法治的
公開侮辱，亦暴露一些政客自己的無知和偏
見。

通緝犯現身釋放混亂信號

黃台仰、李東昇現身後，透過媒體說了
一番話。黃台仰說，到現在才走出來，是要
「讓所有人知道」，香港 「不會接受逃犯條

例》的修訂」。他更突然宣稱： 「我現時不
會提倡香港獨立，我認為香港最重要是其人
權狀況。」李東昇稱，自己和黃台仰成功取
得政治難民身份， 「反映出香港的情況在國
際社會的眼中正在惡化。香港已經完全改變
了」。他還稱， 「一旦香港通過修訂《逃犯
條例》，愈來愈多的人將在其他國家尋求庇
護」。

這些話實在是前後矛盾、邏輯混亂！黃
台仰說自己 「不港獨」， 「不港獨」則無 「
政治犯」之嫌。那麼，他們的 「政治避難」
就不能成立，德國政府應該立即糾正錯誤，
撤銷二人的 「難民」身份，將二人驅逐出境
。黃、李二人都表達了強烈的 「反修例」的
觀點。港府官員已經向市民反覆解釋 「八不
移交」和 「雙重把關」的原則，其中就有 「
政治犯不移交」一條。說白了，修例之後須
移交的主要是類似於 「台灣殺人案」中陳同
佳那樣的重犯，黃、李既然認為自己因 「政
見不同」而 「受到迫害」，是政治犯，非刑
事犯，又何懼移交？

黃、李之言釋放的混亂信號表明，他們

只是前台的 「木偶」， 「扯線人」是外國的
反華勢力。 「扯線人」讓他們什麼時候露面
就什麼時候露面，讓他們怎麼表演就怎麼表
演，他們自己毋須動腦筋。以至於邏輯不通
，也沒有覺察到，這也是木偶的悲哀之處！

儘管德國政府給予黃台仰、李東昇 「政
治避難」的理由荒唐，儘管兩個通緝犯的話
語邏輯混亂，但亂港派、賣港派和他們背後
的反華聯手 「反修例」的邏輯還是清晰可辨
的。他們第一招是製造謠言，先聲奪人，恐
嚇市民 「滿街都是逃犯，人人可能被抓」；
第二招是發動 「立會政變」，自封 「法委會
主席」，癱瘓立法會；第三招是 「告洋狀」
，勾結 「八國聯軍」， 「以夷制華」。三個
招術相互勾連，裏應外合，企圖把修例搞死
。黃台仰和李東昇兩個小丑這個時候跳出來
，就是這個大戲中的一個情節。只是 「機關
算盡，反誤了卿卿性命」，兩個通緝犯還年
紀輕輕，奉勸他們還是 「各自珍重」，不要
被背後的 「扯線人」誤了未來年華！

（本文作者為港區全國政協委員、香港
新時代發展智庫主席）

註：《大公報》獨家發表，如有轉載，
請註明出處。

透視 蔡樹文

反對派拖字訣阻條例修訂
自政府提出修訂《逃犯條例》以堵塞

現行法律漏洞以來，反對派議員不擇手段
，以各種方法阻撓有關修訂進入法定的程
序。

議會內，反對派議員在選舉有關法案
委員會主席過程中，不斷上演規程鬧劇，
拖延和阻止法案委員會選出主席，令法案
委員會不能運作。繼而非法地，搞出 「A
貨委員會」。

議會外，反對派不斷派人到歐美游說

外國政府，干預香港內部事務，裏應外合
，以似是而非的理由抹黑法案，蒙騙廣大
市民，試圖在社會上形成反對修例的政治
氣候。

一條原本只是針對刑事犯的條例修訂
，在反對派及境外勢力借題發酵之下，已
經超出了條例修訂的本意，成為境外勢力
干預中國內部事務藉口。特區政府不會，
亦不可能作出讓步。

然而，反對派議員為了繼續拖延草案

進入立法會正常的程序，又提出了所謂公
開辯論，其目的仍然是 「拖字訣」。正如
行政長官辦公室回應稱，如果議員希望就
條例草案進行務實討論，立法會仍然是最
合適的場所。

議員辯論法例的修訂，竟然不是在立
法會，而是在電視台，實在荒謬。何況，
議員在立法會內辯論，同樣有電視直播啊
！立法會的辯論，難道不是公開辯論嗎？
反對派的三腳貓功夫，連小孩都騙不了！

修 逃 犯 例
大公報記者 石璐杉 文軒

【大公報訊】記者周宇報道：香港總
商會成員昨日與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會面，
重申支持修訂《逃犯條例》的基本原則，
同時提出修例草案必須引入全面的保障機
制，包括：要求行政機關和法院考慮人權
和人道因素；有關引渡到中國內地的要求
，只有由中央政府提出才會予以考慮；訂
立更高的門檻，只涵蓋監禁刑期七年或以
上的可予引渡罪行等等。

「與政府展開了數輪建設性的對話後
，得到政府積極回應，例如政府從原先的
46項罪行清單中剔除了九項罪行。」總商
會主席夏雅朗表示，社會大眾和法律界持
續對修例表達關注，總商會成員亦關心相
關保障措施是否到位。

盼增設三項保障
夏雅朗說，相比之下，特區政府與加

拿大和英國等其他司法管轄區訂定的引渡
協議中，所涵蓋的強制或酌情拒絕引渡條
款，多於現時熱議的《逃犯條例》，因此
總商會認為，政府在修訂《逃犯條例》時
需加入更多的保障措施。他強調，總商會
希望政府增設三項保障，一是要求特區政
府同中央溝通，訂明內地移交逃犯的請求

，只可以由中央部門或高層次司法機構提
出，例如最高人民法院，以提升市民信心
；二是訂明個案移交應只針對嚴重罪行，
因此將刑期門檻由三年增加至七至十年，
進一步釋除公眾疑慮；三是如條例有不清
晰之處，要求局長進一步解釋，包括第15
條有關信託義務部分。

總商會總裁袁莎妮認為，是次修例建
議的適用範圍涵蓋170個現時未有與香港訂
立長期引渡協定的司法管轄區，其中不少
地區的人權保障水平均低於香港，因而保
障措施至關重要。

總商會立法會代表林健鋒表示，李家
超在會上用深入淺出的方式解釋條例， 「
一講，大家都明白晒」，釋除疑慮的效果
非常好。他說，填補法律漏洞是大家的共
識，希望香港 「大家都住得開心、住得安
樂」。

林健鋒強調，總商會自年初至今，已
就修訂《逃犯條例》提出很多意見，希望
政府可盡快回應以釋除商界疑慮，相信六
月中提交大會恢復二讀辯論的法案，會回
應商界的相關建議。

蘭桂坊集團主席盛智文等亦參與了會
面。

總商會倡移交門檻增至七年

【大公報訊】保安局局長李家超昨日
去信立法會主席梁君彥，重申修訂《逃犯
條例》有時間性，有需要盡快在立法會完
成《條例草案》的整個立法程序，預告將
按照《議事規則》於下月12日於大會恢復
《條例草案》二讀辯論。

李家超表示，政府於四月三日向立法
會提交條例草案，遺憾經過四次會議，仍
未能選出法案委員會主席，其中兩次會議
就出現爭執和混亂，更因為有衝突令多位

議員受傷，有數位議員向警方報案。
李家超說，《條例草案》目的是要處

理去年初在台灣發生的一宗殺人案，同時
堵塞現時制度的漏洞，而涉案人因在港所
犯的清洗黑錢罪行正在服刑，估計最早10
月獲釋，必須在疑犯獲釋前建立法律
基礎。

李家超強調，政府會一如既往，尊重
及配合立法會審議法案，亦會以不同渠道
向各界解釋，令外界更理解修例。

李家超重申有需要盡快完成修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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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公報訊】記者龔學鳴報道：前律
政司司長梁愛詩昨日接受報章專訪時，強
調外界的恐懼將會被證明是沒有根據，情
況就像去年高鐵「一地兩檢」一樣，「當（一
地兩檢）法案去通過及實施後，人們乘坐高
鐵都沒有任何事情發生。你只能讓時間證
明它。」她又說，如果特區政府每次都因
為有人反對就退縮，政府根本難以運作。

梁愛詩接受《南華早報》專訪時表示
，若果美國取消《香港政策法》的話，雙
方都會有損失。香港不只是取得利益的一
方，這是對雙方都有利的自由貿易安排。

她認為，現在唯一能夠做的就是立法
會繼續審議修例，毋須理會西方政府及反
對派的恐懼。這些恐懼根本沒有根據，正
如高鐵 「一地兩檢」在去年九月實行後，

那些恐懼就沉沒了。
梁愛詩又表明，即使美國及加拿大與

中國沒有簽訂引渡協議，但近年來也會將
逃犯引渡至中國。 「如果這些尊重法治和
人權的國家，都會將逃犯引渡至中國，為
何香港就不能這樣做？」梁愛詩強調，如
果特區政府每次都因為有人反對就退縮，
政府根本難以運作。

梁愛詩：恐懼修例根本沒有根據


